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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风华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确认及新增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因公司发展资金需要，2023年广东风华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须追加确认及新增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于追加确认及新增预计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该议案尚需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因公司发展资金需要，本次需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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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情况 

因公司发展资金需要，原预计 2023年度向关联方借款 800万元，现须追加确认至

1200万元。截止至披露日已累计发生借款 1115 万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2 月 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于追加确认及

新增预计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本议案直接提交公

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上关联交易中，关联方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关联交易中，关联方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2021年 11月 18日，公司与股东陈惠珍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向股东陈惠珍借

款人民币 350 万元整。借款期限自 2021年 11月 18日起至 2022年 11月 17日止。 

2、2022年 6月 2日，公司与股东陈惠珍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向股东陈惠珍借款

人民币 120 万元整。借款期限自 2022年 6月 2 日起至 2023年 6月 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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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年 11月 14日，公司与股东陈惠珍签订《借款协议补充协议书》，约定原借款

350万元借款期限，展期至 2024年 11月 17日止，其余条款仍按照原签订协议执行。 

4、2022年 12月 12日，公司与股东陈惠珍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向股东陈惠珍借

款人民币 80 万元整。借款期限自实际到账日起算两年。 

5、2023年 1月 3日，公司与股东陈惠珍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向股东陈惠珍借款未偿还余额，以人民币 800万元为限，每笔资金按实际到账

日起算，借款期限两年。 

6、2023年 5月 31日，公司与股东陈惠珍签订《借款协议补充协议书》，约定原借款 120

万元借款期限，展期至 2025年 6月 1日止，其余条款仍按照原签订协议执行。 

7、2023年 8月 1日，公司与股东陈惠珍签订《借款协议补充协议书》，约定原 2023年

1月 3日签订的截止 2023 年 12月 31日，公司向股东陈惠珍借款未偿还余额，以人民

币 800万元限额，调整为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向股东陈惠珍借款未偿还余额，

以人民币 1200 万元为限，其余条款仍按照原签订协议执行。 

8、截止 2023年 12月 12 日，公司向股东陈惠珍累计已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309万元整，

累计已偿还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94万元整，尚余人民币 1115万元整未偿还。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业务完整性和独立性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风华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广东风华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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